
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从轻行政处罚决定书

津青市监执二轻处〔 2024 〕 35 号

当事人： 天津市荣昌汽车灯具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件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17803056053

住所：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与津静公路交口

勤成路6号－1

法定代表人：段树华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与津静公路交

口勤成路6号－1

2024 年 3 月 15 日， 本局执法人员核查天津市瑞祥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涉嫌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违法线索时， 天津

市瑞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了当事人向其开具的 2024 年 2

月份电费发票， 发票项目为 “供电电费 ”， 税后单价为1元

／千瓦时（度）。 当事人非电网企业， 其供电单位为国网天津

市电力公司， 当事人 2024 年 2 月份用电量为 104580 千瓦时

（度）， 向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缴纳电费 92665. 31 元， 税后

均价为 0. 886071 元／千瓦时（度）。 本局 2024 年 4 月 25 日

予以立案。

2024 年 5 月 15 日，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岳力口

荣进行询问并查看了其提供的相关材料。

依据《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电价改革有关事项的通

知》（津发改价综〔 2021 〕 313 号），自 2021 年 10 月 15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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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燃煤发电电量原则全部进入市场， 上网电价 在
“

基准价

＋上下浮动
”

范围内形成。 依据《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明确转供电环节价格政策 的通知》（津发改价综〔2021〕240

号）文件， 自2021年9月1日起， 转供电 主体按照终端用

户电表计量条件执行相应的电价政策， 不得在电费上加收其

他任何费用， 也不得以电量为基数收取服务类费用。 当事人

执行电价为大工业用电（两部制）， 2016年9月开始提供转

供电 服务， 2021年12月至2024年2月按照1元－1. 3元／千

瓦时（度） 的价格 向用电 终端用户收取电费， 高于供电电力

公司（国网天津电力公司）每月到户均价， 并向天津市瑞祥

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收取管理费。 因当事人及终端用户均无法

提供 2021年12月之前的电费票据，故无法核查当事人2018

年4月至2021年11月之间是否未执行政府定价、 在电费中

力口收其他费用。

当事人2021年12月至2024年2月向 终端用户收取的

电费单价高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的 到户均价。 当事人的行

为满足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行为的构成要件。

经统计， 违法所得共计 486481. 35元。 当事人已将在电

费中加收的 486481. 35元退还终端用户。

上述事实， 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段树华的身份

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岳力口荣身份证复印件，

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2、 现场笔录， 证明现场检查情况；

3、 对委托代理人岳加荣的询问笔录， 证明当事人在电

费中加收其他费用 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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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津青市监执二限提〔 2024 〕

35、 35-2、 35-3、 35-4、 35-5、 35-6 号）及送达回证， 终端

用户天津市先达机动车驾驶员服务有限公司、 电装（天津）

空调部件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前桑园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天津瑞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 证

明上述单位提供电费票 据 情况；

5、 当事人向终端用户开具的 2021 年 12 月至 2024 年 2

月用电电费发票复印件和收据复印件， 证明当事人 2021 年

12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和管理费的情

况；

6、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 出具的《天津市荣昌汽车灯具有限公司用户电价执行

情况》、《高压供用电合同》复印件、 当事人提供的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3 月缴纳电费的发票复印件， 证明当事人 2018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向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缴纳电费

情况；

7. 违法所得计算表， 证明当事人在电费中加收的费用；

8. 《责令退款通知书》（津青市监执二责退〔 2024 〕 35

号）及送达回证；

9. 当事人向多收取电费终端用电户的电费清退确认单；

10.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明确转供电环节价格政

策的通知》（津发改价综〔 2021 〕 240 号）《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深化电价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津发改价综〔 2021 〕 313

号）《市发展改革委 市市场监管委关于持续开展转供电不合

理加价清理规范强化常态化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津发改

价管〔 2022 〕 1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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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4日，本局 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

告知书》（津青市监执二罚告〔2024〕35号），告知当事人拟

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 理由、 依据，并告知当事人

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

述、 申辩意见。

当事人作为转供电主体，向终端用户收取的电费中加收

其他费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四十

四条 “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但是，

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 地方集资办电

在电费中加收费用的，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

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办法。 禁止供电企业在收取电费时，代

收其他费用。 ” 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提供电费收支记

录，积极改正违法行为，退还电费中加收的费用。 符合《市

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

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

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 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

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的情形，决定对当事人从轻处罚。

当事人在电费中力口收其他费用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六条 “ 违反本法第三十三条、 第四十

三条、 第四十四条规定，未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

装置的记录 向用户计收电费、 超越权限制定电价或者在电费

中加收其他费用的？ 由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返

还违法收取的费用， 可以并处违法收取费用五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

处分。”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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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 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

违法行为。 当事人有违法所得， 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 应当

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

定。” 的规定？ 当事人已依法退赔违法所得， 故对当事人违

法所得不予没收， 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 并决定处

罚如下：

1、 警告；

2、 处违法收取费用 0. 1 倍罚款 48648. 14 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将罚没款缴至天津市财政指定非税收入收缴银行对公网点。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七十二条的规定， 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力口处罚

款， 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女口对本决定不服，可以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1 

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 ， 

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期间， 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本文书 一 式两份， 一份送达， 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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